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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四川首例行政抗诉案的代理案件概况 1989 年 , 吴光安在自

己家中建立家庭作坊 , 加工销售腌腊系列食品。 1990 年 , 吴光

安在家庭作坊试营业打下的基础上 , 筹建“眉山县永寿食品

厂” , 并向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申报 , 该局以眉乡企

(1990)77 号《关于新办小型食品厂的批复》 , 确认眉山县永寿

食品厂属组办集体企业 , 吴光安任该厂厂长、法定代表人。

吴光安个人发明的东坡肘子软包装罐头工业化生产方法 , 并

已申请了个人发明专利 , 且试生产后经县政府组织科技顾问

团论证属于技术上可行、经济上值得扶持、可上大规模生产

线的好项目。在企业扩大规模过程中 ,1991 年 8 月 28 日 , 眉山

县永寿食品厂向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提出《关于申请更改

厂名和隶属关系的报告》 , 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以眉乡企

(1991)122 号批复 , 同意将眉山县永寿食品厂更名为四川省眉

山县东坡食品厂 , 由乡企管会管理升格划归为乡企局直属集

体企业。 1991 年 10 月 10 日 , 该厂到眉山县工商局作了变更登

记 , 领取了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 1991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

1 日 , 吴光安以眉山县永寿食品厂名义分三次向眉山县乡镇企

业管理局借款 69 万元 , 已经归还了本息。 1991 年 10 月至 1992

年 8 月 , 由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担保 , 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向

建设银行眉山县支行、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借款

总计 278 万元。 1991 年 11 月 29 日 , 眉山县东坡食品厂与香港

李先连国际有限公司约定各投资 100 万元 , 合资兴办起“中外



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” , 吴光安任公司总经理。 1993 

年 3 月 16 日 , 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以眉乡企 (1993)53 号通

知称 ,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企业所有制企业条例

》第 14 条、第 19 条的规定 , 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

长职务，并免去吴光安中外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

理职务。代理协调化解行政争议小有所获 吴光安在得到政府

有关部门的口头通知 , 尚未收到任免决定书之前 , 即 1993 年 3 

月 16 日上午大约 10 时 , 经别的政法干部推荐 , 指名找到笔者

代理此案 , 即通常说的“民告官”。 当时在人们心目中 , 律师

还被认为是“政府律师” , 而且“民告官”还需要相当的勇

气去克服千难万险。于是 , 笔者首先偿试了协调解决的方式 , 

我当即找到有可能直接发出任免决定书的眉山县乡镇企业管

理局郑金全局长 , 讲名两个企业都独具法人资格 , 一个是集体

企业 , 另一个是中外合资企业 , 依照乡村集体企业条例和中外

合资企业法 , 其厂长或总经理的任免权都不属于行政机关 , 希

望改变成命在发文之前 , 否则行政诉讼势必不可避免。郑局

长不以为然 , 称任免决定是政府主要领导同意的 , 不怕告 . 并

称 , “政府律师”应当维护政府的决定。协调未果 , 眉山县乡

镇企业管理局发文免去吴光安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，

并免去吴光安中外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。 

协调工作的良苦用意 , 未获郑局长理解 , 但协调工作也并非一

无所获。经向眉山县政府法制局、司法局 , 县人大法工委 , 中

共眉山县委领导等提供法律依据和呼吁意见后 , 大多数有关

领导认同了中外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依法

应当由企业董事会决定才能任免 , 于是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

局被迫行文暂停执行该局刚印发的免去吴光安中外合资四川



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红头文件。这一着 , 使人们

认识到不是所有的红头文件都是有权威的 , 不一定是正确的

。于是 , 后来就该总经理任免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 , 在短短几

天后以被告发文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, 人民法院据以依法

裁定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 , 承担诉讼费 , 准予原告中外合资四

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撤诉 , 而了结一案 . 我们也得以集中注意

力于眉山县东坡食品厂提起的另一“民告官”案。 可见 , 虽

然众所周知 , 行政诉讼审判中不适用调解 , 但这并不意味着律

师不能做一些庭外的法律宣传、协调一些行政执法的争议。

代理起诉 , 一审胜诉 代理时此案时 , 法律上当时有的问题也颇

有争议、颇费思量。 例一 , 我为谁代理 ? 是吴光安个人还是眉

山县东坡食品厂 ? 不少人 , 包括有的律师 , 甚至一审法院合议

庭开初时 , 倾向于以吴光安个人为本案当事人 , 因为行政机关

文件上写得明白 , 是免去吴光安这个人的厂长职务。但是 , 经

过及时的研究 , 我坚定地选择后者并力排众议 , 为眉山县东坡

食品厂代理而不是为吴光安个人代理。我主要考虑到 :1 、大

处着眼 , 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的任免有关企业经营管理自主

权 , 有关企业性质 , 有关企业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 .2 、从行政

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界定方面看 , 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属于

法院受理案件范围 , 而企业单位内部人事任免决定则不属于

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范围 .3 、以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案

由既能较准确的反映争议概况 , 又能脱俗 , 借助全国上下呼吁

维护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大环境、气氛 , 此案可以其新型而复

杂 , 和重大影响 , 进而依照法律相关规定提级到中级以上人民

法院审理 , 否则管辖上将死定于当地基层法院 , 行政高压 ( 不

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干预 ) 将难免 .4 、有偿服务收费的方面 , 



为眉山县东坡食品厂代理有利于收费 , 也有利于保障诉讼的

物质基础。 例二 , 向哪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, 向哪一个人民法院

起诉 ? 经笔者代理 , 以此案属于新型案件而较复杂且在乐山市

乃至全省都有重大影响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

》第十四条第〈三〉项规定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的

“本辖区内重大、复杂的案件”为理由 , 此案很快被乐山市

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直接以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案由

立案受理。 例三 , 尽管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全体职工已经联名

表示不同意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厂长任免决定 , 但是政

府已经行文宣布免去吴光安厂长职务 , 政府任命的厂长要带

人进厂。“民告官”时 , 怎样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处于弱

势地位的“民” ? 如何尽可能做到“民告官”与生产经营管

理两不误 ? 这一方面的处置 , 成了代理工作的重中之重。笔者

依据眉山县东坡食品厂正待参加要在成都召开的 1993 年全国

糖酒春交会的事实 , 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四条第〈二〉项规定的“原告申请停止执行 , 人民法

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, 并且

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, 裁定停止执行的”规定 , 向乐

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。在眉

山县东坡食品厂有依有据的申请书提交后 , 乐山市中级人民

法院当即裁定 : 在诉讼期间 , 停止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。

于是 ,1993 年 3 月 16 日吴光安虽然被政府主管局宣布免去厂

长、总经理职务 , 但一直到 1994 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

宣判时 , 吴光安实际上持续行使着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

务、中外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。 经庭审调

查、辩论 ,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: 撤销眉山县乡镇企



业管理局作出的眉乡企 (1993)53 号“关于眉山县东坡食品厂

厂长任免的通知”。当时代理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律师

之一曾联奎〈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业大副教授〉 , 可以

说是我的老师 . 一审宣判后 , 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不服 , 向

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, 曾联奎律师没有再接受上诉

人的委托、也没有再参与此案以后的诉讼。二审败诉 , 奔走

北京 二审期间 ,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请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

局对眉山县东坡食品厂的资产性质进行界定 , 结论为其资产

属于国家所有 , 四川省工商局即据此界定眉山县东坡食品厂

为国有企业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遂认为 , 眉山县东坡食品

厂是名为集体企业实为国营企业 , 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任

免国营企业厂长合法 , 故判决撤销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(1993)

法行初字第 7 号行政判决 , 维持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1993 

年 3 月 16 日眉乡企 (1993)53 号“关于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

任免的通知”。 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请四川省国有资产管

理局对眉山县东坡食品厂的资产性质进行界定 , 结论为其资

产属于国家所有 , 正在请四川省工商局据此界定眉山县东坡

食品厂为国有企业之际 , 笔者除了向四川省国家国有资产管

理局、四川省工商局领导反映笔者的不同意见 , 向四川省高

级人民法院主办法官提出代理意见 , 还奔走北京寻求公正。

在北京 , 笔者走访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领导、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以及该局产权综合处、中华人

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局领导同志 , 同时以书信

电文等笔者认为可行的形式信访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、全

国人大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 , 以及其它高层领导人。事后

得知 , 笔者反映的意见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领导、行



政庭领导的重视 , 有关领导同志曾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

判前专门了解案件审理情况 , 并有正确导向地建议审慎对待

不同意见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

以及该局产权综合处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两

局各自所属的四川局界定的不同观点 , 笔者就在北京向四川

省高级人民法院发了一份长达十多页的电报作为提交代理意

见、汇报走访国家局情况和申请对四川局界定作重新界定 , 

事后得知 ,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这一电文时 , 正与乐山市

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法官激烈争论 , 电文到达并当众宣读后 , 争

论暂时结束 ,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曾通过眉山县法院口头通

知中止诉讼 , 眉山县东坡食品厂根据走访取得的国家局的意

见申请对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界定进行重新界定。遗憾

的是 ,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没有理采这一申请 , 未经开庭

调查和辩论 , 仅作书面审理 , 就开庭作了二审宣判。宣判时 , 

笔者在宣判笔录上简要列述判决的法律问题 , 写了近一页 , 这

在宣判签字时 , 可算是签得太多了 ! 当时 , 笔者实在压抑不住

据理力争的激情 , 法官开庭时没给笔者表达的机会 , 我只好如

此一写以代之了。吴光安蒙冤 ,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流产 二

审败诉后 , 吴光安不仅被免去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职务，

并接着走程序免去中外合资四川东坡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职

务 , 还被逮捕入狱。我也受曾到当地检察机关的审查 , 接着被

要求与吴光安划清界线。有一位检察院领导还奉命问我 , “

如果吴光安的家属找你 , 或者其他朋友找你 , 要你与之形成合

力 , 再去申诉 , 你怎么办 ? ”我当时还年轻无知 , 不加思索地

回答他 : “只要还是律师 , 此案就要申诉到底。一来还企业真

实的产权性质 , 尊重该厂组建及扩建、发展的历史真相 . 二来



, 吴光安曾经把该企业办成眉山的一个品牌企业 , 将来也一定

有能力把企业经营管理得更好。”那位也许是为我处境着想

的领导 , 听后摇了摇头说 , “你不懂事 , 棒把我们给打晕了 , 你

走吧。”在吴光安蒙受迫害的半年多时间里 , 我多次以书面

汇报、信访的方式不断向上级检察机关、人大、党委等 , 反

映其冤情，寻求关注和监督力量。 1994 年 12 月 31 日近 18:00,

眉山县检察院对吴光安取保侯审 , 也就是说 , 在《国家赔偿法

》〈注 . 本法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〉要施行前的最后一

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刻 , 吴光安才重获人身自由。吴光安被羁

押前 , 我们曾以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, 

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并由行政庭主要领导亲自到四川省乐山市

中级人民法院调阅案卷、了解案情。很可惜 , 最高人民法院

法官来时 , 吴光安蒙冤入狱了 , 眉山县东坡食品厂“新厂长”

为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任命的人 , 重新刻制了公章 , 并向最

高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了申诉。这实际上是被申诉人眉山县乡

镇企业管理局批准刻章撤回了“对手”眉山县东坡食品厂提

出的申诉。为此一申诉 , 笔者曾求得北京律师巩沙、刘岩的

支持或参与。 继续代理吴光安申诉 ,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抗

诉 吴光安蒙冤被平反后 , 鉴于眉山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

郑金全自任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厂长 , 重新刻制了公章 , 为了避

免真东坡肘子厂申诉而假东坡肘子厂撤诉的闹剧重演 , 我们

不得不以吴光安个人名义继续申诉。 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、

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 ,

此案申诉不断取得突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有资产管理

局重新界定结论为 , 眉山县东坡食品厂属集体企业 , 该厂没有

国有资产。四川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后来进一步具体化 , 该厂



属组办集体企业。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

依法抗诉 ,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认为 , 四川省高级

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存在如下错误 : 一、认定事实错误 , 把集体

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 . 二、适用法律错误 , 本案只能适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企业所有制企业条例》 , 却去适用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》 . 三、程序错误 , 行

政诉讼本应当由被告举证 , 被告上诉时都称眉山县东坡食品

厂属集体企业 , 终审法院却委托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对眉

山县东坡食品厂的资产性质进行界定 , 结论为其资产属于国

家所有 , 并委托四川省工商局即据此界定眉山县东坡食品厂

为国有企业 , 并反过来运用界定结论去维持被告眉山县乡镇

企业管理局的行政决定。 据此 ,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最高

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. 最高人民法院受诉后 , 依法裁定指令四川

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案提出抗

诉的 , 在四川这是首例。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采纳了最

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 , 撤销本院二审判决 . 维持乐山市中级

人民法院一审判决。值得一提的是 , 再审判决时 , 笔者也因莫

须有的“贪污”案蒙冤 , 该判决书 , 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

1999 年 1 月 25 日作出的 (1998) 川行再终字第 6 号《行政判决

书》中眉山县东坡食品厂的委托代理人写为“涂建国 , 该厂

法律顾问”。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后 , 因为种种原

因 , 吴光安迟迟未能进到自己的厂里去生产、经营和管理 , 中

央电视台“今日说法”连续多次以“这场纷争何时了”进行

报道。许多媒体都曾为四川眉山东坡食品厂这一眉山知名企

业并创有较好项目、品牌的企业早日结束纷争、再创辉煌鼓

与呼。 该厂 2002 年 1 月 9 日写给中共眉山市委晏书记的请求



书中写道 : “眉山东坡食品厂曾经是眉山的一个知名品牌企

业 , 其产品‘东坡肘子’系列食品曾远销国内外 , 获 1992 年中

国经贸委‘名优特新’产品金奖等许多荣誉 , 在眉山最早成

立了生产经营东坡肘子的中外合资企业 , 当时呈现较好的发

展趋势。现已经历了八年多的漫长诉讼 , 打官司工厂处于停

业状态 , 目前 , ⋯⋯”春天就快来到 , 据悉 ,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

已经开始帮助排除障碍 , 让吴光安的四川眉山东坡食品厂新

的一年里开始重现生机 , 为眉山经济 , 为四川追赶式、跨越式

发展贡献其一份力量。 此案的代理 , 留给笔者的思考 , 还有很

多是本文记述不及的 , 但必将在将来的法律工作中产生影响

。这里 , 笔者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, 律师责任重大。 简要记述于

此 , 和各位同志共勉。 附记： 2003 年 6 月 12 日 , 在四川省人

大、省法院指导监督下以及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舆论监督

下 , 东坡食品厂已执行归还给原主吴光安。 该案十年诉讼 , 留

给人太多的思考、感触 , 待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